
附件五 

授 權 書 

   本人/法人 為申請加入臺中市社會住

宅包租代管第 4 期計畫，因無法親自出面辦理，特提出本授

權書，委任代理人                  ，代理不動產所有權

人(本人/法人)提出申請事宜，委任事項： 

(1) □出租不動產時及合約行進中時，代簽署本事件所有

關文件、契約書公證、收受租金、保證金、點交及收

回房屋等事宜。 

(2) □承租不動產時及合約行進中時，代簽署本事件所有

關文件、契約書公證、點交房屋等事宜。

(3) □房屋租金及社會住宅申請修繕費用/居家安全相關

保險費用同意匯入委任代理人之帳戶。

(4) □其他：

此致 

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 
授權人：  （法人或團體大小章） 

法人名稱及負責人： 

身分證字號/統編： 

電 話: 

受委任人姓名: 

身分證字號: 

電 話: 

(蓋章) 

中  華   民  國  年   月    日 




